AR ERR S FIRAE L
114# B %% 5 148%.

B 4 EEREFLF AL F

TR A gk

PR i HE

S + Mgy

HF A= 4

LI %%%

FAFEARGRFHEERZER > AR ARII4ESY 247 330

ﬁ%%é@%-’éu\&ﬁT
a2

M RBF L R FTE 734,868 0 & ot irom 2 I 4 2

i@ﬁo

TR D ARG F f
i 7

12 \}g!;;},—%‘;,

:‘.é \ﬁ»pa

- AL ERBF LA R ITE (T RB)TIHM, 8687 B T4t &
SR 2.l 2 EH 4 o

S FE R 9,050 d AL ERF f

o Bt

- N HAEZ O3 KERGBFE kREF- TBREH T
PRFLHTFPEANER LAY D BRTHIL AR
FoFEHEIR o £ AKP o

S AREME TR ERARL EIFLIRF REALRL T
A ICADENES S S SRR N ACE L AN
Wad RF )R R RE S E 2 - > Far s 41,00
0,000~ 5 " EETEH AL ~ Bl L v 294 TR
. ;ﬂfggiﬁﬁ%§i,ﬁz;4 2 B A A é‘@%‘-/‘?‘

%— 7



i

3

Fz g T2EREGTE - F(FEIDITRLH -
P Y 30 P e 2 0,000,000~ 0 BEp 2K

-

TR ~JIE - EHE W RERTEREY T AR
’&gﬁ"ﬁt‘ﬁﬁﬂ?ﬁzzﬂﬁﬂ$fﬁﬁil :L»f”‘/hl—ri\-(‘zﬂ‘ )O.HLFm
s p AFEII3E8Y 10p AeT Ak B AL > £ 1 D

nn

\

T T B A AT34,868 AR ot i 2 I L%
HEXFH  2gi o RN FI2EF 1AL
HEo BErh 2 - 2 RIARE 2P -

FEheTE o A FRAPHL R AR LELI TSR
F A o £ R R MG R RN G E S Ra
EHFE - FHREY O BAI AR L L EP o

R RG0S B A G
%¢p#%#%<~ﬁﬂ’?ﬂ—%%ﬁﬁ‘

A 5RAeE DR S0 E T o

—4
A
o D B e
w&w
%
\m
T\
&\

FUAP EAFEN T REAY P AN AR
A T S SR G C . S U

md

AR LA
LRGP - BEIFLAME R ERL o W R

RAFVFERE JEFA- 2 BEERNH 6 N9
FARENE S @ TS U B kR AR 2 ‘#z #
? l"] ; fjéi * A }‘;@"5/\ l‘] :Lﬁ}; KE‘! P\ ) £1§ I’/L’ ]-"l: * ;}‘Jv ﬁé ‘}?‘F’ ~

'#,%aﬁﬁwﬁ%’%?4ﬂ%%£x’
ﬁgrzhiwéﬁw%’%ﬁdﬂﬁo“@:%%

o (N
e
§ \pﬂb
=
ﬁ?
(w

%

>~

Kl

ER|

=
|

FATAES 12 H4FL W TG PP~ o ¥ 4 > 22 52730%
%i:r%%%ﬁiﬁﬁA’@%%%ﬁAﬂ7— B
RH M PR AR RINA - IR o AR



2w 2MEF AL EFFE, o
S ERRFPARIBER  FHRAPRNFET CBLOT
oY FEAGRERE  FEAE AR PR RS
Sl Sl A R R S S LA IR Y

a5 =

Y RL HETRLIE N B RAMITANP S EAF
A

%%%ﬂﬂiaiJi’ PoAg N E R LR A ER TS AR
Mot > 4k R 34 % 280 5 358

ARbe Flv o AREHLRE P ihA R BHEF -

A EARA Y G T P A ””T:"?s‘:‘ WA R A 0 3112
E510p v B2 EAL008 ~ o B B AS A kB LER
%i’%%ﬁ%ﬂ—£EUW%ﬁi%%
£ AFH oML REIFL G
iﬂé@ﬁﬁéﬁgpwaﬁg@%%
Rpl F B R R R 2R R tm4%QFMA
PobiEkRt b H R %'Qw%’%viﬁ‘?
gﬁ,afﬁﬁ Bt @ o S Ao

)

BT R E R 253 I0d o kAT PR ¥ 3850%

i

A
FEe A R

m
ﬁ@@

¥1ﬁm¢x‘%7&+‘%85;¥Z@’§M#%i¢ o
v = EN 23] 114 = 4 : 7 2
REH - BE P BRI

.
P RGZRBRAES o
hed A A P P 2 20 P P A PR D SRR
(FREg AR Ngr) Aok L ZRERde b ory o - &
M RFRLT o

" oo ® 114 & A4 8 7 p

)

b
i
mj



I

FEKRIEEAER
HEEY e |
| . BER* | gIEE* | (ORESEGR f 35 |
g EB “inzt (YYYMMD | (YYYMMD =3 ; (f/'%‘) | Z ﬁg; afteE
, : D) D) e T :
: BH) '~
1 | AE 32,507 114/2/10 | 114/2/16 (7/365) 2.295% | 14.31
2 | FI& 32,507 114/2/17 | 114/2/20 (4/365) 6.81% 24.26
3 | mm | 7% 113810 | 11472716 (191/365) | 2.295% | [
4 AE 27021'36 114/2/17 | 114/2/20 (4/365) 6.81% | 524.17
LaEay i
5 i’ﬂ ;7021'36 113/9/11 | 114/2/16 |  (159/365) 0'5‘7;/29 & | 702.18
= | | ° |
6 Ef f7°21'363 114/2/17 | 114/2/20 (4/365) 0.681% & | 52.42
)\ 19,752.3
: 1
744,620

%ﬁ‘dﬁﬂéﬂﬂ? :

(& &34 1 (D32,507~ ; @702, 361~ - &3-734, 868~ -

JE 304 D14.31~ ; 24,26~ ; 8, 434. 97T~ 5 @524, 1T+ -
Eg&a tD702.18% 5 @52.42~ o

S £3T44,620% (R Tw AT N)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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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8號
原      告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林志剛  
被      告  耀皇有限公司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莊志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34,86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34,868元整暨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9,950元由被告等連帶負擔。
貳、陳述：
一、緣本件契約如有紛爭致涉訟時，依據證物二「授信約定書」第32條之約定，雙方合意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即鈞院為本案第一審管轄法院，合先敘明。
二、被告耀皇有限公司邀同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訂立保證書(證一)，約定就耀皇有限公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對於原告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1,000,000元整為限額暨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人之負擔，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責，並立具授信約定書二份(證二)交原告收執。
三、嗣被告耀皇有限公司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借款日及約定到期日、利息、違約金，如借款憑證即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所載(證三)。惟上開借款部分自民國113年8月10日起即未依約攤還本息，截至目前尚滯欠聲請人本金734,868元整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迭經催討無效，依授信約定書第12條第1項之約定，其所負之一切債務視為全部到期。
四、綜上所述，被告耀皇有限公司既為借款人，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爰依消費借貸關係及連帶保證關係併為請求連帶給付責任。請鈞院鑒核，賜准判決如原告訴之聲明。
參、證據：提出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放款戶資料一覽表查詢、利率歷史資料查詢、主張加速到期催告函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或證據資料作何答辯聲明或陳述。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經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此於民法第474條第1項及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查，民法第273條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
二、經查，原告主張上揭事實，業據原告提出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放款戶資料一覽表查詢、利率歷史資料查詢、主張加速到期催告函等資料為證。又查，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已於114年3月7日受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惟查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於114年3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庭，且未提出任何書狀或證據資料為答辯或陳述，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因此，本件堪認原告上揭主張，係屬真實。
三、本件被告耀皇有限公司以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於112年5月9日向原告借款100萬元，取得貸款後未依照約定繳納本息，計尚積欠原告如主文所示之借款本金及其利息、違約金，迄今未清償。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揆諸前揭規定，自應與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應連帶給付原告如主文所示之借款本金、利息、違約金，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丙、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於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如果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image: ]

		請求項目說明：
㈠本金部分：①32,507元；②702,361元。合計734,868元。
㈡利息部分：①14.31元；②24.26元；③8,434.97元；④524.17元。
㈢違約金部分：①702.18元；②52.42元。
總金額：合計744,62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8號

原      告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林志剛  

被      告  耀皇有限公司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莊志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34,86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

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34,868元整暨如附表

    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9,950元由被告等連帶負擔。

貳、陳述：

一、緣本件契約如有紛爭致涉訟時，依據證物二「授信約定書」

    第32條之約定，雙方合意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即鈞院為本案

    第一審管轄法院，合先敘明。

二、被告耀皇有限公司邀同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訂立

    保證書(證一)，約定就耀皇有限公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

    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對於原告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1,000

    ,000元整為限額暨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

    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人之負擔，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

    責，並立具授信約定書二份(證二)交原告收執。

三、嗣被告耀皇有限公司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借款日及約

    定到期日、利息、違約金，如借款憑證即動撥申請書兼債權

    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所載(證三)。惟上開

    借款部分自民國113年8月10日起即未依約攤還本息，截至目

    前尚滯欠聲請人本金734,868元整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

    約金未清償，迭經催討無效，依授信約定書第12條第1項之

    約定，其所負之一切債務視為全部到期。

四、綜上所述，被告耀皇有限公司既為借款人，被告莊志偉為連

    帶保證人，爰依消費借貸關係及連帶保證關係併為請求連帶

    給付責任。請鈞院鑒核，賜准判決如原告訴之聲明。

參、證據：提出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放款戶資料一覽表查詢、

    利率歷史資料查詢、主張加速到期催告函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

    出準備書狀或證據資料作何答辯聲明或陳述。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經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於言詞辯

    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

    、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

    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此於民法第

    474條第1項及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查，民法第273條規

    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

    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

    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

二、經查，原告主張上揭事實，業據原告提出保證書、授信約定

    書、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

    約、放款戶資料一覽表查詢、利率歷史資料查詢、主張加速

    到期催告函等資料為證。又查，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

    已於114年3月7日受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此有送達證書附卷

    可稽。惟查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於114年3月24日言詞

    辯論期日均未到庭，且未提出任何書狀或證據資料為答辯或

    陳述，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規定，應視同

    自認。因此，本件堪認原告上揭主張，係屬真實。

三、本件被告耀皇有限公司以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於112

    年5月9日向原告借款100萬元，取得貸款後未依照約定繳納

    本息，計尚積欠原告如主文所示之借款本金及其利息、違約

    金，迄今未清償。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揆諸前揭規定

    ，自應與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從而，原告依

    據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耀皇有限公司

    、莊志偉應連帶給付原告如主文所示之借款本金、利息、違

    約金，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丙、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

    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於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如果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請求項目說明： ㈠本金部分：①32,507元；②702,361元。合計734,868元。 ㈡利息部分：①14.31元；②24.26元；③8,434.97元；④524.17元。 ㈢違約金部分：①702.18元；②52.42元。 總金額：合計744,62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8號
原      告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林志剛  
被      告  耀皇有限公司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莊志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34,86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34,868元整暨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9,950元由被告等連帶負擔。
貳、陳述：
一、緣本件契約如有紛爭致涉訟時，依據證物二「授信約定書」第32條之約定，雙方合意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即鈞院為本案第一審管轄法院，合先敘明。
二、被告耀皇有限公司邀同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訂立保證書(證一)，約定就耀皇有限公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對於原告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1,000,000元整為限額暨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人之負擔，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責，並立具授信約定書二份(證二)交原告收執。
三、嗣被告耀皇有限公司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借款日及約定到期日、利息、違約金，如借款憑證即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所載(證三)。惟上開借款部分自民國113年8月10日起即未依約攤還本息，截至目前尚滯欠聲請人本金734,868元整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迭經催討無效，依授信約定書第12條第1項之約定，其所負之一切債務視為全部到期。
四、綜上所述，被告耀皇有限公司既為借款人，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爰依消費借貸關係及連帶保證關係併為請求連帶給付責任。請鈞院鑒核，賜准判決如原告訴之聲明。
參、證據：提出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放款戶資料一覽表查詢、利率歷史資料查詢、主張加速到期催告函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或證據資料作何答辯聲明或陳述。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經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此於民法第474條第1項及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查，民法第273條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
二、經查，原告主張上揭事實，業據原告提出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放款戶資料一覽表查詢、利率歷史資料查詢、主張加速到期催告函等資料為證。又查，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已於114年3月7日受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惟查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於114年3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庭，且未提出任何書狀或證據資料為答辯或陳述，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因此，本件堪認原告上揭主張，係屬真實。
三、本件被告耀皇有限公司以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於112年5月9日向原告借款100萬元，取得貸款後未依照約定繳納本息，計尚積欠原告如主文所示之借款本金及其利息、違約金，迄今未清償。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揆諸前揭規定，自應與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應連帶給付原告如主文所示之借款本金、利息、違約金，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丙、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於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如果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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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項目說明：
㈠本金部分：①32,507元；②702,361元。合計734,868元。
㈡利息部分：①14.31元；②24.26元；③8,434.97元；④524.17元。
㈢違約金部分：①702.18元；②52.42元。
總金額：合計744,62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8號

原      告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林志剛  

被      告  耀皇有限公司



兼上列一人

法定代理人  莊志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34,86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　實

甲、原告方面　　　　 

壹、聲明：

一、被告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34,868元整暨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

二、訴訟費用9,950元由被告等連帶負擔。

貳、陳述：

一、緣本件契約如有紛爭致涉訟時，依據證物二「授信約定書」第32條之約定，雙方合意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即鈞院為本案第一審管轄法院，合先敘明。

二、被告耀皇有限公司邀同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訂立保證書(證一)，約定就耀皇有限公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對於原告所負之一切債務以本金1,000,000元整為限額暨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人之負擔，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責，並立具授信約定書二份(證二)交原告收執。

三、嗣被告耀皇有限公司向原告借款1,000,000元，借款日及約定到期日、利息、違約金，如借款憑證即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所載(證三)。惟上開借款部分自民國113年8月10日起即未依約攤還本息，截至目前尚滯欠聲請人本金734,868元整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迭經催討無效，依授信約定書第12條第1項之約定，其所負之一切債務視為全部到期。

四、綜上所述，被告耀皇有限公司既為借款人，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爰依消費借貸關係及連帶保證關係併為請求連帶給付責任。請鈞院鑒核，賜准判決如原告訴之聲明。

參、證據：提出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放款戶資料一覽表查詢、利率歷史資料查詢、主張加速到期催告函等資料。

乙、被告方面

　　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或證據資料作何答辯聲明或陳述。

　　理　由

甲、程序部分

　　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經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未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部分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此於民法第474條第1項及第478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查，民法第273條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

二、經查，原告主張上揭事實，業據原告提出保證書、授信約定書、動撥申請書兼債權憑證、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借款契約、放款戶資料一覽表查詢、利率歷史資料查詢、主張加速到期催告函等資料為證。又查，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已於114年3月7日受本院合法送達通知，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惟查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於114年3月24日言詞辯論期日均未到庭，且未提出任何書狀或證據資料為答辯或陳述，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因此，本件堪認原告上揭主張，係屬真實。

三、本件被告耀皇有限公司以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於112年5月9日向原告借款100萬元，取得貸款後未依照約定繳納本息，計尚積欠原告如主文所示之借款本金及其利息、違約金，迄今未清償。被告莊志偉為連帶保證人，揆諸前揭規定，自應與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據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耀皇有限公司、莊志偉應連帶給付原告如主文所示之借款本金、利息、違約金，於法有據，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丙、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於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如果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請求項目說明： ㈠本金部分：①32,507元；②702,361元。合計734,868元。 ㈡利息部分：①14.31元；②24.26元；③8,434.97元；④524.17元。 ㈢違約金部分：①702.18元；②52.42元。 總金額：合計744,62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